
  

 

「國軍第 56 屆文藝金像獎」甄選美術類作品申請表 

甄 選 類 項 美術類：□國畫  □書法  □西畫  □漫畫  □攝影 

姓 名  

個人 照片 

（ 1 吋 ） 
 性 別  

生 日  

服 務 單 位  
電 話 

( 手 機 ) 

公： 

宅： 

住 址 
公： 

宅：(含鄰、里) 

作 品 主 題  

作品 照片  

創 作 年 份  

作 品 尺 寸 

國畫/書法： 

□4尺 

□6尺 

漫畫： 

□ 45*30 公

分 

西畫 

□全開 

□     F 

攝影： 

□長 16 吋、

寬等比例 

身 分 類 別 

□國軍組 

  □現役軍人     □軍人眷屬(配偶、遺族)     □軍訓教官 

  □後備軍人     □軍校學生 

  □國軍文職、聘雇人員、軍事訓練役及替代役 

□社會組 

獲 獎 經 歷  

以 200-300

字 概 述 作

品 內 容 及

創 作 理 念 

 



  

 

「 國 軍 第 5 6 屆 文 藝 金 像 獎 」 甄 選 

文 字 、 音 樂 、 多 媒 體 類 作 品 申 請 表 

甄 選 類 項 

文 字 類：□報導文學  □短篇小說  □短片劇本 

音 樂 類：□軍事歌曲  □勵志歌曲 

多媒體類：□微電影    □形象廣告  □軍事新聞報導 

姓 名  

個人照片 

（ 1 吋） 
 性 別  

生 日  

服 務 單 位  
電 話 

( 手 機 ) 

公： 

宅： 

住 址 
公： 

宅：(含鄰、里) 

作 品 主 題  

身分類別 

□國軍組 

  □現役軍人      

  □軍人眷屬(配偶、遺族)  

  □軍訓教官 

  □後備軍人 

  □國軍文職、聘雇人員、

軍事訓練役及替代役 

  □軍校學生 

□社會組 

創 作 年 份  

作 品 

字數 /時間 
 

獲 獎 經 歷  

以 200-300

字概述作品

內容及創作

理 念 

 



  

 

「國軍第 56 屆文藝金像獎」甄選設計類作品申請表 

甄 選 類 項 設計類：□文創品設計  □軍事模型設計 

姓 名  

個 人 照 片 

（ 1 吋 ） 
 性 別  

生 日  

服 務 單 位  
電 話 

( 手 機 ) 

公： 

宅： 

住 址 
公： 

宅：(含鄰、里) 

作 品 主 題  創 作 年 份  

成 品 預 算  

作 品 照 片  作 品 尺 寸 

長： 

寬： 

高： 

作 品 材 質  

獲 獎 經 歷  

以 200-300

字概述作品

內容及創作

理 念 

 



  

 

「國軍第 56屆文藝金像獎」甄選活動 
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

    立書人            (作者及共同創作者全名)同意將投稿 

【國軍第 56屆文藝金像獎】之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作品名稱）於獲獎後，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【國防部】所有，

立書人不再享有對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，國防部擁有複製、公開

展示、發行、重製及公布於網站之權利。 

    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，若係改作或

編輯著作則以獲得原著作權人之授權同意；若本作品為兩人以上之

共同著作，本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同意書之內

容，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，且本

著作未有授權、轉讓著作權與第三人之情事。 

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遭受損害，將自行處理並負

擔法律責任，概與本部無涉，並應賠償本部所有損害。 

立書同意人簽章：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

（未滿 20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） 

立書同意人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（住家電話及手機）： 

電子信箱： 

通訊地址（含郵遞區號）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  

 
 

「國軍第 56屆文藝金像獎」甄選活動 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
    國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

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

一、 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參與者的隱私權益，參與者所提供與

本部之個人資料，受本部妥善維護並僅於本部管理、推廣與執

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。本部將保護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並避

免損及其權益。 

二、 蒐集目的：「國軍第56屆文藝金像獎」作品甄選活動報名、活

動通知與聯繫、評選、領獎及成果發表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類別：含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、學校科 (系)、

任職單位、身分證明影本。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參與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至

結束後1年。得獎人部分：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僅作為領

取獎項及申報使用；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年，屆時

銷毀，不移作他用。 

五、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本部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，依中華民國

法令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。 

六、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：由本部或本部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

要相關人員利用之，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

利用此個人資料。 

七、 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部參與者的個人資料，惟參與者

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，參與者將無法參與前述蒐集目的所列

各項內容。 

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，且同意上述事項，謝謝。 

立同意書人：  


